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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2266）

Lai Si Enterprise Holding Limited
黎氏企業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自願公告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本公告由黎氏企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
願作出，旨在告知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有關本集團最新業務發展。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5年12月29日，本公司與珠海
建工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珠海建工」）訂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框架協議」）。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於本公告日期，珠海建工及其最
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且與彼等概無關連的第三方。

框架協議的主要條款
根據框架協議，訂約雙方同意建立長期戰略夥伴關係，共同探索不同領域的合作
機會。主要擬議合作領域包括：

1. 設立合營公司；

2. 共同參與珠海市、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香港及澳門的建設相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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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基建融資、工程建設及建築工業化領域開展涵蓋產業鏈上下游的縱向多元
化合作；及

4. 在市場拓展、項目創收、品牌建設及產業發展等領域開展橫向戰略合作。

框架協議為一份載列初步戰略合作意向的框架性文件。具體合作項目須另行簽立
正式協議作實。框架協議不構成任何訂約方對具體合作項目的承諾。

訂立框架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裝修、改建與加建工程，建築工程及維修及維護服務業務。

董事會認為，根據框架協議擬進行的戰略合作，能使本集團在毋須改變其主要業
務的情況下，拓展並運用其現有能力於大灣區進行業務發展。

董事會認為，框架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而訂立框架協議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
的整體利益。

有關珠海建工的資料
珠海建工於2020年8月成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30億元。珠海建工致力於打造投建
營一體化、全產業鏈、綠色發展的珠海大型國有建築龍頭企業。珠海建工已承攬
珠海市一批主要公共建築、產業發展、高端住宅及辦公樓等標誌性項目，獲評國
家「高新技術企業」及榮獲「企業信用評價AAA信用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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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董事會謹此強調，框架協議並無法律約束力，當中載列的合作意向未必會付諸實
行，而擬議合作事項須視乎可行性評估結果及往後簽訂正式合作協議的情況而定。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本公司將按上市規
則要求於適當時候作出進一步公告。

代表董事會
黎氏企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黎英萬

澳門，2025年12月3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黎英萬先生、黎鳴山先生、黎盈惠女士及 

張穎思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蕭永禧先生、陳玉泉先生及劉丁己博士。


